                        比科软件技术有限公司

比科CRM商务管理系统服务合同
（合同号：                 ）
甲方：比科软件技术有限公司
乙方： 
为确保甲乙双方权利和义务的履行，加强双方责任感，本着平等互利的原则，经甲乙双方友好充分协商，就乙方租用甲方的软件服务达成如下协议，特订立本合同，以便共同遵守：
1、 保密问题

双方同时签订《保密协议》，规定双方在数据安全方面的责任和义务。
使用权限

2、     禁止出售、转售或复制、开发使用权限，禁止基于商业目的模仿甲方的产品和服务；禁止复制和模仿甲方的设计理念、界面、功能和图表；禁止未经甲方许可基于此项服务或其内容进行修改或制造派生其他产品。

乙方只能处于乙方公司商业范围内使用服务，禁止发送违反法律的信息，禁止发送和储存带有病毒的、蠕虫的、木马的和其他有害的计算机代码、文件、脚本和程序。

三、责任
乙方要对其账号下所发生的任何行为负责并遵守地方、国家及国外所有与适用本服务有关的适用法律、法规；乙方有责任通知甲方任何未经许可的甲方所遇到的有关损害安全的问题。

3、 账号信息及数据
乙方对输入数据的准确性、可靠性、合法性、适用性等负责。

四、知识产权

    甲方完全拥有比科CRM系统的全部知识产权，乙方或代理商签署本协议后并未拥有产品的所有权。甲方的名字、标志、LOGO、产品名字都已经属于甲方的商标，未经授权不能使用。

乙方完全拥有在使用本服务时录入数据和资料（包括但不限于：客户资料、联系人等信息）的所有权，甲方不得使用乙方的数据。

六、第三方产品说明

    在乙方使用甲方服务的时候，甲方只基于本协议各项条款向乙方提供服务，任何第三方产品在乙方使用甲方服务过程中向乙方发出的各种活动、广告等均与甲方无关。甲方对第三方的产品没有任何责任和义务提供任何服务。甲方只是为了乙方的便利提供一个链接。乙方需要得到第三方产品和服务，需要得到乙方和第三方双方认可和同意。

七、付款

    乙方须根据协议，及时足额的按月、季或年来支付使用费用。

乙方第一次付费可以选择一个月、三个月、半年、一年。甲方对一次付费半年和一年的客户有一定的优惠，在甲方的官方网站上有详细的描述。

乙方在第二次付费只能选择三个月、半年、一年三种形式。

服务的价格，参见乙方的官方网站（www.bikesoft.cn）。双方同时签订《比科CRM商务管理系统服务订单》约定价格和租用时间。

乙方在使用已有的账号组的过程中，如需添加授权正式账号，添加的授权账号截至日期与已有的账号组的授权使用截至日期保持一致。

八、付费与续费

乙方使用租用服务时，须提前付费。需要续缴时，甲方提前5-15天通知乙方，乙方需在到期前续费。乙方续费有三种选择：三个月、半年、一年。甲方续费时，同样可以享受当期甲方发布的优惠措施。

9、 延期支付和重新开通服务

甲方除了享有本协议中规定的其他权利之外，在乙方欠费的情况下，甲方有权中止或终止本协议，并将终止乙方与服务的连接。在乙方拖欠缴费的情况下，对所欠金额将按每月1.5%的利率计息，同时加上所欠金额的费用。

在协议中止后要求重新接入服务时，甲方有权向乙方收取重新接入的费用。对于延期支付的客户，甲方没有义务替乙方保留客户数据，如果乙方超过30日没有支付相关费用，这些客户数据有可能被永久删除，甲方对此不承担任何责任。

在乙方所支付的租用费用到期，服务会自动中止，但是双方默认协议有效。如果乙方拖欠应缴费用30日后，双方默认终止该协议。乙方在拖欠应缴费用30日后60日内需要重新开通服务，乙方需补全拖欠费用，包括拖欠费用期间的使用服务费用，和期间的滞纳金，并支付重新开通服务的费用。重新开通的费用为200元。

十一、期满终止和减少许可数量

在乙方确定使用甲方的服务时，服务订单中所确定的第一次支付租用费的时间（一个月、三个月、六个月或十二个月）。这个初始使用期是双方认可的时间段，自付费之日算起。初始使用期期满后，双方均可终止本协议或减少许可数量。但在初始使用期间不能减少许可数量（授权用户数量）。

如果协议被终止（除由于违反协议致使协议终止之外），并且乙方此时有这项要求的话，甲方可应乙方要求在协议终止后的30日之内，向甲方提供一个关于客户数据信息的文件或获取文件的方法。在协议终止90天后，系统自动删除甲方使用给系统录入的数据信息。

十二、条件终止

不履行付款义务或未经授权使用甲方的技术或服务，都将被认为是违反了本协议。在违反本协议的情况下，乙方的比科CRM使用帐户将自动中止。

十三、保证条款

    此协议的每一部分的条款都在法律的约束下。双方均必须确保其有合法权利签署此协议。合同对应的《订单》、《保密协议》同样具有法律效力。

十四、责任免除

甲方及其代理商对下列事项不作任何陈述与保证：

1、使用“服务”的，及“服务”与任何其它硬件、软件、系统或数据结合时的，安全性、及时性、不受干扰或不发生错误；

2、“服务”符合甲方的要求或经验；

3、缺陷将会被更正；

4、对“服务”的功能按甲方的要求进行修改。

十五、Internet延迟

甲方提供的“服务”可能因Internet和电子通信固有的缺陷而产生限制、延迟和其它问题。甲方对因这些问题造成的任何延误、发送失败或其它损失不承担责任。

十六．责任限制

如任何事件导致索赔的发生，本协议的任何一方的责任均不应超过甲方在该事件发生前12个月已支付的服务费用。

十七．通知
甲方可以通过在“服务”中发布公告，或向乙方留在甲方帐号中的电子邮件地址发送电子邮件，或向乙方留在甲方帐号中的地址发送书面邮件，或电话联系甲方的方式向乙方发出通知。该通知在投递后48小时（如以书面邮件方式发送），或发出后12小时（如电子邮件方式发送）即应被视为已送达给乙方。乙方可以用下列方式在任何时候通知（该通知在甲方收到后视为已送达给乙方）甲方：传真至：0xxxx；书面邮递至：xxxx，比科软件技术有限公司，邮政编码：xxxx。

18．本协议一式两份，双方各执一份，自签字之日起立即生效！
附件《比科CRM商务管理系统服务订单》
《保密协议》
甲方：                                       乙方：
开户行：                                     开户行：
帐  号：                                     帐  号：
户  名：                                     户  名：

联系人：                                     联系人：

盖  章：                                     盖  章：
电  话：                                     电  话：

日  期：                                     日  期：
热线QQ:                                     Http://www.bikesoft.cn

